
臺北市政府 106.09.27.  府訴一字第 106001582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6年 3月 30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0633850800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原信託登記所有之本市北投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下稱信託土

　　地，委託人為○○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下同）99年 6月 21日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拍賣，由債權人○○○（下稱○君）出資承受。○君持本市北投區

　　公所核發之信託土地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下稱農地農用證明書），向原處分機

　　關所屬北投分處（下稱北投分處）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並獲核准在案。

二、嗣北投分處查得信託土地係由案外人財團法人○○等以○君名義出資承受，有非自然人

　　利用自然人名義購置農地之情事，乃以 101年 8月 1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 10130978300號

函

　　通知○君，信託土地應課土地增值稅。嗣上開農地農用證明書經本市北投區公所於 102

　　年 2月 20日撤銷，北投分處爰審認信託土地不符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不課徵土地

增

　　值稅之規定，以 102年 5月 10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 10246431800號函通知訴願人，信託

土

　　地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法院已將拍賣價金發款與各債權人，拍賣程序補徵之土地增值

　　稅（下稱系爭土增稅）依土地稅法第 5條及第 5條之 2第 1項規定，應以訴願人（受託人

）

　　為納稅義務人，並檢送繳款書【合計新臺幣（下同）2,345萬 6,078元】予訴願人。

三、訴願人以 102年 6月 3日申請書，向北投分處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6條規定，改以○君為

納

　　稅義務人追繳系爭土增稅，並檢還繳款書。經北投分處以 102年 6月 6日北市稽北投甲字



　　第 10246576400號函復略以，以訴願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系爭土增稅，並無違誤，並檢

　　送繳款書（延展繳納期間自 102年 6月 24日至 7月 23日止）。該函及繳款書於 102年 6

月 11

　　日送達，惟訴願人並未繳納。訴願人復以 102年 7月 16日申請書，向北投分處申請以農業

　　用地重新認定公告地價及重核系爭土增稅，並應向○君課徵；續以 102年 8月 12日申請函

　　，請北投分處改以○君為納稅義務人追繳系爭土增稅。經北投分處以 102年 8月 27日北市

　　稽北投甲字第 10246767500號函復訴願人略以，部分信託土地查有建物占用，無法證明

　　供農業使用；部分信託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目登載為「建」，無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

　　第 4項規定之適用，無須重新核定土地增值稅；原處分機關另以 102年 11月 20日北市稽

北

　　投字第 10256874500號函復訴願人略以，將向○君追繳系爭土增稅。

四、嗣北投分處將訴願人欠繳系爭土增稅（含滯納金）部分，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

　　署（下稱士林分署）行政執行，經士林分署於 105年 11月 22日起先後核發執行命令，就

　　訴願人對第三人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於執行金額範圍內予以扣押，並准移送機關即北投

　　分處向第三人收取已扣押之金額，嗣因該執行事件已清償完畢，原處分機關乃以 106年 5

　　月 24日北市稽北投丙字第 10658688200號函通知訴願人，欠繳之應納稅額已繳清。

五、訴願人於 106年 2月 8日向本府提出申請書略以，不服系爭土增稅之核課，請逕依復查程

　　序處理。本府法務局乃函移請原處分機關依復查程序辦理。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申

　　請復查逾期，以 106年 3月 30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0633850800號復查決定：「復查不受

理

　　。」該復查決定書於 106年 4月 5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5月 2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

　　6月 3日、30日、7月 26日、9月 11日及 12日補充訴願資料及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

分機

　　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應

　　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復查：一、依核定稅額通知

　　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十

　　日內，申請復查。」

　　土地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

　　轉者，為原所有權人。」第 5條之 2第 1項規定：「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

　　中，有償移轉所有權......時，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第 39條之



　　2第 1項、第 4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六日修正施行後第

　　一次移轉，或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

　　值稅時，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

　　值稅。」

　　行政程序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第 72條

　　第 1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第 73條第

　　1 項規定：「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

　　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財政部 94年 12月 23日臺財稅字第 09404588390號令釋：「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

關

　　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時，依土地稅法第 5條之 2第 1項規定，應以受託人為納稅義

　　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嗣後於核課期間內發現有應補徵之土地增值稅，縱使信託關係

　　業已消滅，仍應向納稅義務人（即受託人）補徵之。」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本件復查決定以訴願人申請復查已逾法定期間為由，而為復查不受理之復查決定。

　　　　惟系爭土增稅限繳日期雖為 102年 7月 23日，然訴願人已分別以 102年 6月 3日、7

月 16

　　　　日、8月 12日等 3件申請函、105年 12月 16日復查申請補充理由書、106年 1月 4

日、 2

　　　　月 8日申請書及 106年 3月 7日復查申請補充理由書等，多次表示對系爭土增稅之核

課

　　　　處分不服，原處分機關均未作成復查決定，本件應逕依復查程序辦理。

　（二）訴願人於 102年 6月 3日書面申請時，即已檢還繳款書。經北投分處以 102年 6月 6

日函

　　　　復，並檢送繳款書（延展繳納期間自 102年 6月 24日至 7月 23日止）。訴願人復以

102

　　　　年 7月 16日書面申請時，再次檢還繳款書。北投分處雖於 102年 8月 27日函復，惟

並

　　　　未檢送繳款書。嗣原處分機關並未重新開立繳款書並展延繳納期限，自無從對訴願

　　　　人補徵系爭土增稅。

　（三）系爭土增稅因法院拍賣由債權人○君承受，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由執

　　　　行法院就拍定或承受價額代為扣繳，不能因原處分機關失職未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



　　　　繳，而違法依土地稅法第 5條及第 5條之 2規定向訴願人補徵。請撤銷復查決定。

三、按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

　　起算 30日內，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申請復查，為稅捐稽徵法第 35條

　　第 1項第 1款所明定。查上開北投分處 102年 6月 6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 10246576400號

函及

　　補徵系爭土增稅繳款書（延展繳納期間自 102年 6月 24日至 7月 23日止），經北投分處

依

　　行政程序法第 68條第 1項、第 72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交由郵政機關以郵務送達方式，按

訴

　　願人 102年 6月 3日申請書所載地址亦為訴願書所載地址（臺北市松山區○○○路○○號

　　○○樓）寄送，於 102年 6月 11日送達，有蓋有該址大樓管理委員會章及受雇人簽名之送

　　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已生合法送達效力。訴願人如對於系爭土增稅核定處分不服，申

　　請復查，應於上開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繳納期間至 102年 7月 23日止）翌日

　　起算 30日內為之。是訴願人申請復查之期間末日應為 102年 8月 22日，惟訴願人遲至

106

　　年 2月 9日始經由本府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復查，有貼有本府收文日期條碼之申請書（三）

　　影本在卷可憑。是訴願人提出復查之申請，已逾 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機關以訴

　　願人復查之申請程序不合，作成不受理之復查決定，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復查決

　　定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7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